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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1/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3_80_8A_E4_c80_301504.htm 关于《保险许可证治

理办法》实施有关事宜的通知 保监发〔2007〕70号各保监局

，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治理公司、保险代理公司、保险经

纪公司、保险公估公司： 我会已于2007年6月22日以保监会令

的形式对外发布《保险许可证治理办法》（以下称《办法》

），并决定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为做好保险许可证治理

制度改革前后的衔接，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办法

》对保险许可证种类进行了精简，一是不再区分保险许可证

正、副本，二是取消了保险中介机构的法人许可证。保险公

司法人许可证和保险资产治理公司法人许可证由保监会负责

送达和更换，其它种类的许可证由保监局送达和更换。 二、

各保险机构目前持有的许可证，假如许可证记载事项未发生

变更，可继续使用，不必更换。注册资本和高级治理人员（

法人代表、总经理、副总经理）发生变更的，及有效期满的

，应于2007年9月30日前到保监会或者相关保监局更换新许可

证。 三、不经营保险业务、保险资产治理业务的保险控股公

司、保险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无须取得保险许可证。原

先取得的许可证应在2007年9月15日前交回保监会。 四、新许

可证记载的机构编码仍执行原机构编码规则；地域范围仅限

外资保险机构；行政许可决定日期为保险机构批准成立的日

期；颁发许可证日期为许可证打印日期。 五、领取许可证的

人员必须持保险机构介绍信或者委托书及本人合法有效身份

证实（原件及复印件）方能领取许可证。 六、经营保险业务



的保险控股公司和保险集团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治理

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保险公估公司领取许可证后应按照中

国保监会《关于指定保险信息报纸的通知》（保监发〔2003

〕22号）规定的报纸上进行公告。其他保险机构领取许可证

后应在保监局规定的报纸上进行公告。 七、各保监局应加强

保险许可证治理工作。一是应由办公室对许可证进行集中治

理。二是对许可证应按照重要档案文件进行治理。三是许可

证的领用、打印、发放、换发、销毁应严格执行登记制度。

四是自行销毁旧许可证，应具体记录被销毁许可证的流水号

、种类及数量。五是每年1月5日前应将上年各类许可证的出

入库具体数字（领用、发放、收回、丢失、空白、销毁等数

字）上报保监会办公厅。 八、保监会将不定期对各保险机构

、各保监局执行《办法》的情况进行检查。 二○○七年八月

十三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